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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华夏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简称 华夏标普500ETF（QDII）

基金主代码 159655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夏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基金合同》《华夏标普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根据基金境外主要投资场所节假日休市安

排，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平

稳运作。

注：①2025年4月18日为境外主要投资场所节假日。

②根据基金境外主要投资场所节假日休市安排，为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自2025年4月21日起本

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届时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公告。

③场内简称：标普ETF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投资者在2025年4月18日仍可进行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

2.2本基金自2025年4月21日起恢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届时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告为因

境外主要投资场所节假日休市安排暂停和后续恢复相关业务的说明，本基金如因其他原因暂停/恢复申

购、赎回业务，具体业务办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2.3若基金境外主要投资场所节假日休市安排、深圳证券交易所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

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调整上述事项的，或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发布新的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影响

本基金申赎等业务办理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相关业务安排。 为避免因基金境外投资场所节假日休市原

因带来的不便，敬请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业务安排。

投 资 者 可 登 录 本 公 司 网 站 （www.ChinaAMC.com） 或 拨 打 本 公 司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818-6666）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华夏创新未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创新未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华夏创新未来混合（LOF）

基金主代码 50120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夏创新未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华夏创新未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定期定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的

原因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及中国投资信息有限公

司《关于2024年岁末及2025年沪港通下港股

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中投信〔2024〕34

号）等通知安排，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

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

注： ①根据中国投资信息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岁末及2025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

知》（中投信〔2024〕34号）等通知安排，2025年4月18日至2025年4月21日不提供港股通服务，2025年4

月22日起照常开通港股通服务。 为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本基金自2025年4月22日起恢复办理申购、

赎回、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届时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公告。

②场内简称：华夏创新（扩位证券简称：华夏创新未来LOF）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投资者在2025年4月18日、2025年4月21日仍可进行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

2.2本基金自2025年4月22日起恢复办理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届时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公

告。 本公告为因非港股通交易日等日期安排暂停和后续恢复相关业务的说明，本基金如因其他原因暂停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限制有关业务上限或有其他交易状态限制的，具体业务办理以相关公

告为准。

2.3若港股通交易日安排、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

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调整上述事项的，或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发布新的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

排影响本基金申赎等业务办理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相关业务安排。 为避免因非港股通交易日等原因带

来的不便，敬请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业务安排。

投 资 者 可 登 录 本 公 司 网 站 （www.ChinaAMC.com） 或 拨 打 本 公 司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818-6666）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华夏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简称 华夏恒生科技ETF（QDII）

基金主代码 51318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夏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华夏恒生

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根据中国香港证券市场节假日休市安排，保

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保障基金平

稳运作。

注：①2025年4月18日至2025年4月21日为香港节假日。

②根据基金境外主要投资场所节假日休市安排，为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自2025年4月22日起本

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届时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公告。

③场内简称：恒指科技（扩位简称：恒生科技指数ETF）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投资者在2025年4月18日、2025年4月21日仍可进行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

2.2本基金自2025年4月22日起恢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届时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告为因

境外主要投资场所节假日休市安排暂停和后续恢复相关业务的说明，本基金如因其他原因暂停/恢复申

购、赎回业务，具体业务办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2.3若节假日安排、中国香港证券市场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调整

上述事项的，本公司将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 为避免因香港假期等原因带来的不便，敬请投资者提前进

行相关业务安排。

投 资 者 可 登 录 本 公 司 网 站 （www.ChinaAMC.com） 或 拨 打 本 公 司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818-6666）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华夏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简称 华夏恒生中国企业ETF（QDII）

基金主代码 15985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夏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华夏

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根据中国香港证券市场节假日休市安排，保

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保障基金平

稳运作。

注：①2025年4月18日至2025年4月21日为香港节假日。

②根据基金境外主要投资场所节假日休市安排，为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自2025年4月22日起本

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届时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公告。

③场内简称：恒生国企ETF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投资者在2025年4月18日、2025年4月21日仍可进行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

2.2本基金自2025年4月22日起恢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届时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告为因

境外主要投资场所节假日休市安排暂停和后续恢复相关业务的说明，本基金如因其他原因暂停/恢复申

购、赎回业务，具体业务办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2.3若节假日安排、中国香港证券市场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调整

上述事项的，本公司将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 为避免因香港假期等原因带来的不便，敬请投资者提前进

行相关业务安排。

投 资 者 可 登 录 本 公 司 网 站 （www.ChinaAMC.com） 或 拨 打 本 公 司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818-6666）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在中国香港证券市场2025年节假日等日期暂停

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根据《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基金合同》《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的相关规定及

中国香港证券市场节假日休市安排，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 ，A类基金份额代码：000071（人民币）、000075（美元现汇）、000076（美元现钞），C类基金份额代

码：006381）将在2025年中国香港证券市场的节假日/港交所半日市暂停办理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

业务，并将自该节假日/港交所半日市结束后首个开放日恢复办理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届时

不再另行公告。 2025年中国香港证券市场节假日及港交所半日市提示如下：

中国香港证券市场节假日及港交所半日市

2025年4月18日

2025年4月21日

2025年7月1日

2025年10月29日

2025年12月24日

2025年12月25日

2025年12月26日

2025年12月31日

注：1、 上述中国香港证券市场节假日/港交所半日市已剔除和国内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重合的日

期。

2、若上述节假日/港交所半日市在境内双休日或法定节假日次日的（如周一），本基金自节假日/港

交所半日市前一个开放日15：00后也将暂停接受投资者提交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申请。

3、如遇本基金因其他原因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本公告为因基金境外主要投资场所节假日休市安排暂停和后续恢复相关业务的说明， 本基金如因

其他原因已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限制有关业务上限或有其他交易状态限制的，具体业务办理

以相关公告为准。 本基金各销售币种业务开放状态情况遵循其各自规定执行，具体详见本公司发布的相

关公告。

若节假日休市安排、中国香港证券市场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调

整上述事项的，本公司将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 为避免因假期等原因带来的不便，敬请投资者提前进行

相关业务安排。

投 资 者 可 登 录 本 公 司 网 站 （www.ChinaAMC.com） 或 拨 打 本 公 司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818-6666）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夏中证港股通5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在2025

年非港股通交易日等日期暂停申购、赎回、转换、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根据《华夏中证港股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合同》《华夏中证港股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的相关规定及中国创盈市场服务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底及2025年深港

通下的港股通交易日有关安排的通知》的安排，华夏中证港股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

起式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代码：018721、C类基金份额代码：018722）将在2025

年非港股通交易日/港股通半日市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并将自该非港股通交

易日/港股通半日市结束后首个开放日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

告。 2025年已公布非港股通交易日及港股通半日市提示如下：

非港股通交易日及港股通半日市

2025年4月18日

2025年4月21日

2025年7月1日

2025年10月29日

2025年12月24日

2025年12月25日

2025年12月26日

2025年12月31日

注：1、上述非港股通交易日/港股通半日市已剔除和国内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重合的日期。

2、若上述非港股通交易日/港股通半日市在境内双休日或法定节假日次日的（如周一），本基金自

非港股通交易日/港股通半日市前一个开放日15：00后也将暂停接受投资者提交的申购、赎回、转换、定

期定额申购申请。

3、如遇本基金因其他原因暂停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本公告为因非港股通交易日等日期安排暂停和后续恢复相关业务的说明， 本基金如因其他原因已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申购、限制有关业务上限或有其他交易状态限制的，具体业务办理以相

关公告为准。

若港股通交易日安排、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

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调整上述事项的，或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发布新的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

影响本基金申赎等业务办理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相关业务安排。 为避免因非港股通交易日等原因带来

的不便，敬请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业务安排。

投 资 者 可 登 录 本 公 司 网 站 （www.ChinaAMC.com） 或 拨 打 本 公 司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818-6666）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华夏中证港股通央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中证港股通央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中证港股通央企红利ETF

基金主代码 51391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夏中证港股通央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夏中

证港股通央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及中国投资信息有限公

司《关于2024年岁末及2025年沪港通下港股

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中投信〔2024〕34

号）等通知安排，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

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

注： ①根据中国投资信息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岁末及2025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

知》（中投信〔2024〕34号）等通知安排，2025年4月18日至2025年4月21日不提供港股通服务，2025年4

月22日起照常开通港股通服务。 为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本基金自2025年4月22日起恢复办理申购、

赎回业务，届时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公告。

②场内简称：红利央企（扩位简称：港股央企红利ETF）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投资者在2025年4月18日、2025年4月21日仍可进行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

2.2本基金自2025年4月22日起恢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届时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告为因

非港股通交易日等日期安排暂停和后续恢复相关业务的说明， 本基金如因其他原因暂停/恢复申购、赎

回业务，具体业务办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2.3若港股通交易日安排、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

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调整上述事项的，或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发布新的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

排影响本基金申赎等业务办理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相关业务安排。 为避免因非港股通交易日等原因带

来的不便，敬请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业务安排。

投 资 者 可 登 录 本 公 司 网 站 （www.ChinaAMC.com） 或 拨 打 本 公 司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818-6666）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华夏中证沪港深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中证沪港深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中证沪港深500ETF

基金主代码 51717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夏中证沪港深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夏中证沪

港深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及中国投资信息有限公

司《关于2024年岁末及2025年沪港通下港股

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中投信〔2024〕34

号）等通知安排，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

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

注： ①根据中国投资信息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岁末及2025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

知》（中投信〔2024〕34号）等通知安排，2025年4月18日至2025年4月21日不提供港股通服务，2025年4

月22日起照常开通港股通服务。 为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本基金自2025年4月22日起恢复办理申购、

赎回业务，届时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公告。

②场内简称：沪港深E（扩位简称：沪港深ETF）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投资者在2025年4月18日、2025年4月21日仍可进行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

2.2本基金自2025年4月22日起恢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届时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告为因

非港股通交易日等日期安排暂停和后续恢复相关业务的说明， 本基金如因其他原因暂停/恢复申购、赎

回业务，具体业务办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2.3若港股通交易日安排、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

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调整上述事项的，或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发布新的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

排影响本基金申赎等业务办理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相关业务安排。 为避免因非港股通交易日等原因带

来的不便，敬请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业务安排。

投 资 者 可 登 录 本 公 司 网 站 （www.ChinaAMC.com） 或 拨 打 本 公 司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818-6666）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华夏中证沪深港黄金产业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中证沪深港黄金产业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中证沪深港黄金产业股票ETF

基金主代码 15956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夏中证沪深港黄金产业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

夏中证沪深港黄金产业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及其

更新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5年4月18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及中国创盈市场服务有

限公司《关于2024年底及2025年深港通下的

港股通交易日有关安排的通知》 等通知安

排，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平

稳运作。

注：①根据中国创盈市场服务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底及2025年深港通下的港股通交易日有关安

排的通知》等通知安排，2025年4月18日至2025年4月21日不提供港股通服务，2025年4月22日起照常开

通港股通服务。 为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本基金自2025年4月22日起恢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届时本

公司将不再另行公告。

②场内简称：黄金股ETF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投资者在2025年4月18日、2025年4月21日仍可进行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

2.2本基金自2025年4月22日起恢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届时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告为因

非港股通交易日等日期安排暂停和后续恢复相关业务的说明， 本基金如因其他原因暂停/恢复申购、赎

回业务，具体业务办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2.3若港股通交易日安排、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

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调整上述事项的，或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发布新的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

排影响本基金申赎等业务办理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相关业务安排。 为避免因非港股通交易日等原因带

来的不便，敬请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业务安排。

投 资 者 可 登 录 本 公 司 网 站 （www.ChinaAMC.com） 或 拨 打 本 公 司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818-6666）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609� � � � � � � � �证券简称：禾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2

债券代码：113647� � � � � � � � �债券简称：禾丰转债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禾丰转债” 2025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5年4月21日（星期一）

● 可转债除息日：2025年4月22日（星期二）

● 可转债兑息日：2025年4月22日（星期二）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2022年4月22日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将于2025年4月22日开始支付自2024年4月22日至2025年4月21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本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1、债券名称：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禾丰转债

3、债券代码：113647

4、债券类型：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5、发行总额：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为人民币150,000万元。 每张面值100元，按面值发行，发行数

量为1,500万张。

6、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即2022年4月22日至2028年4月21日。

7、债券利率：第一年0.3%、第二年0.5%、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六年2.0%。

8、债券上市时间：2022年5月18日

9、债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10、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到期归还所有到期未转股的可转债本金和最后

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2022年4月22日）起每满一

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

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 （2022年4月22

日）。

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

5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

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11、初始转股价格：10.22元/股

12、最新转股价格：10.14元/股

13、信用评级：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禾丰转债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

14、信用评级机构：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15、担保事项：本次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16、登记、托管、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付息为“禾丰转债” 第三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4年4月22日

至2025年4月21日。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1.0%（含税），即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可转债兑息金额为1.00

元人民币（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和兑息日

1、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5年4月21日

2、可转债除息日：2025年4月22日

3、可转债兑息日：2025年4月22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25年4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禾丰转债”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1、本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

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

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

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

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

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可转债个人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面值

人民币100元可转债兑息金额为人民币1.00元（含税），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0.80元（税后）。 根据《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

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债的

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人民币1.00元

（含税）。

3、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自2021年11月7日至2025年12月31日，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

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即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可转债实际派发

金额为人民币1.00元（含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

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1、发行人：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辉山大街169号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4-88081409

2、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8号院1号楼青海金融大厦

联系人：乔娜

联系电话：010-80927339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188号

联系电话：4008-058-058

特此公告。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603577� � � � � � � � � � � �证券简称：汇金通 公告编号：2025-028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岛胶州市铺集镇东部工业区，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4,040,2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21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明东

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李明东先生、李京霖先生、蔡维锋先生、张海霞女士、杜少牧先

生、雷志卫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462,198 99.7021 311,300 0.1604 266,800 0.1375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462,198 99.7021 311,300 0.1604 266,800 0.1375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556,698 99.7508 220,800 0.1138 262,800 0.1354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463,698 99.7028 289,800 0.1494 286,800 0.147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5.0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113,863 98.9855 554,300 0.9778 20,800 0.0367

5.0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北京德汇伟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9,703,161 99.5907 553,300 0.3944 20,800 0.0148

5.0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向关联方青岛君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续租办公场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9,703,061 99.5907 553,300 0.3944 20,900 0.0149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486,098 99.7144 533,000 0.2747 21,200 0.0109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公司及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426,898 99.6839 592,200 0.3052 21,200 0.0109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授权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799,698 99.8760 223,800 0.1153 16,800 0.0087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734,698 99.8425 284,800 0.1468 20,800 0.0107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447,498 99.6945 572,000 0.2948 20,800 0.010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01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

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350,826 80.3447 554,300 18.9444 20,800 0.7109

5.02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与关联方北京德汇伟

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及

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351,826 80.3789 553,300 18.9103 20,800 0.7109

5.03

《关于公司拟向关联方

青岛君玺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续租办公场所的议

案》

2,351,726 80.3754 553,300 18.9103 20,900 0.7143

8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及2025年

中期现金分红授权安排

的议案》

2,685,326 91.7770 223,800 7.6489 16,800 0.5742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2,620,326 89.5554 284,800 9.7337 20,800 0.7109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2,333,126 79.7397 572,000 19.5494 20,800 0.710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

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2、本次议案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智、丁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5日

● 报备文件

（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333� � � � � � �证券简称：尚纬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12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资阳中院” ）对公司控股股东李广胜持有尚纬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26,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8%）进行了公开司法拍卖。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本次司法拍卖网络阶段已经结束，福华通达化学股份公司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

● 本次司法拍卖最终成交以资阳中院出具的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后续将涉及缴款、法院执行法定

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 本次拍卖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也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一、股权拍卖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15日披露《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5-006），资阳中院于2025年4月13日10:00至2025年4月14日10时（延时除外），在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对公司控股股东李广胜所持有公司股份26,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18%）进

行公开拍卖。

二、股权拍卖的竞价结果

根据公示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本次司法拍卖竞价结果如下：

用户姓名福华通达化学股份公司通过竞买号S5115于2025/04/14� 10:01:20在四川省资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尚纬股份有限公司2600万股股票” 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

出。

该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22,159,700（壹亿贰仟贰佰壹拾伍万玖仟柒佰元）

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竞买须知》、《竞买公告》要求，按时交付标的物

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标的物最终成交以资阳中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三、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司法拍卖网络阶段已经结束，拍卖标的最终成交以资阳中院出具的拍卖

成交裁定为准。 后续将涉及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2.若本次拍卖的股份全部完成过户登记后，公司控股股东李广胜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将由87,721,

594股下降至61,721,59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将由14.11%下降至9.93%。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将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9,972,0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91%。

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福华通达化学股份公司持有公司股份95,579,2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38%。 若本次拍卖的股份全部完成过户登记后，福华通达化学股份公司将持有公司股份121,579,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56%，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司法拍卖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也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第十四条：“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股东减持，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

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 及第二十二条：“（三）通过司法扣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执行

的，参照适用本指引关于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规定，但本指引第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受让比例、转让

价格下限的规定除外。 ”规定，本次司法拍卖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

6.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正式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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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镇江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区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8

普通股股东人数 9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38,000,77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38,000,7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9.197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9.19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耿仲毅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结合网络的方式进行。 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及《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翟建中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828,897 96.2603 511,247 3.3187 64,858 0.4210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829,097 96.2616 511,247 3.3187 64,658 0.4197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828,897 96.2603 511,247 3.3187 64,858 0.421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摘要》

878,897 60.4052 511,247 35.1372 64,858 4.4576

2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879,097 60.4190 511,247 35.1372 64,658 4.4438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

案》

878,897 60.4052 511,247 35.1372 64,858 4.457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1、议案2、议案3均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议案1、议案2、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审议议案1、议案2、议案3时，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镇江中天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南通汇瑞投

资有限公司、耿仲毅、南通汇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吴古锋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笑梅、左迪昂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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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盈利：550万元-800万元

亏损：4,852.64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 111.33%-116.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盈利：120万元-180万元

亏损：4,860.0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102.47%-103.7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82元/股–0.0122元/股 亏损：0.0792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上升，高端产线的产能需求进一步得到释放。 虽然公司珠海

新工厂的折旧及摊销等固定费用依然处于较高水平，但随着产销量的持续上升，对公司经营业绩的不利影

响已在逐步减少。报告期内，公司主动适应新兴市场等客户需求变化，持续优化产品结构，积极提升细分市

场终端大客户直供业务占比，大力推行降本增效举措，公司于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同比扭亏为盈。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 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25年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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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93,311.41 262,376.70 11.7902%

营业利润 -10,687.21 -14,547.19 26.5342%

利润总额 -10,427.98 -14,541.12 28.2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47.13 -13,721.10 39.894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31.95 -13,061.64

30.851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3 -0.22 40.9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7% -5.31% 1.9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36,658.94 651,671.00 -2.3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40,886.13 249,128.71 -3.3086%

股本 61,261.86 61,261.86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3.9321 4.0666 -3.307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依旧受行业结构性需求不足等外部不利环境影响，公司珠海新工厂的折旧及摊销

等固定费用仍处于较高水平。 公司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9.33亿元，较上年增长11.79%；2024年公司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0.82亿元，较上年实现较大幅度减亏，且在报告期的第四季度成

功实现扭亏为盈。

2、报告期内，经营业绩数据变化主要系：珠海新工厂高端产能逐步释放，公司产品结构与销售价格

持续改善，产品销售毛利率同比有所上升；同时，公司积极推行降本增效措施，期间费用率同比有所下

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数据与公司2024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最终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4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本公

告所载数据可能会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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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0月12日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郑靭先生（以下统称“增持主体” ）计划自2024年10月14日起6个月内，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增持公司股票，本次增持

不设增持股份价格的上限及下限，拟增持股数自100万股起。

2、目前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郑靭先生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00万股，增持金额合计1739.08万元。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总经理郑靭先生。

2、持股情况：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郑靭先生直接持有公司24,912,8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6%。

3、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12个月，郑靭先生未披露增持计划。

4、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6个月，郑靭先生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公司目前行业所处阶段、进展以及公司董事会制定的未来一年内快速

发展战略的逐步落实，同时为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拟增持公司股份。

2、本次增持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3、本次增持股份的数量：本次增持不设增持股份价格的上限及下限，拟增持股数自100万股起。

4、本次增持股份的价格区间：本次增持计划不设置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的价格波动

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5、本次增持股份的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

大宗交易）。

6、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拟自2024年10月14日起6个月内增持完毕（窗口期不增持）。

7、本次增持主体承诺：增持主体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并将在上述实施期

限内完成增持计划，在增持股份计划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敏

感期买卖股份和短线交易。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4年10月1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

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

三、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目前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总经理郑靭先

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100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1%，金额

合计1739.08万元。

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名称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郑靭 24912880 5.36 25912880 5.57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5日


